
 

立
甘
愿
遵
公
廳
處
字
人
陳
文
接
、
阿
梯
等
。
今
因
二
比
致
較
公
门
，
梯
自
知
有
罪
，
請
得
族

長
陳
其
敏
及
公
人
，
二
比
甘
愿
，
遵
公
廰
處
和
息
。
從
今
以
後
不
敢
生
端
，
如
敢
故
違
，
任 

從
族
長
稟
官
究
治
， 

立
甘
愿
字
壹
紙
，
付
族
長
执
炤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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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
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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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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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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捌
月 

 
 
 
 
 

日
立
甘
愿
遵
公
廳
處
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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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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